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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牛云强 通
讯员 龚楠楠）8月17日，全市检察机
关新闻宣传工作专题讲座在市人民检
察院举办，以此提升检察干警的宣传
写作能力，更好地适应新形势下检察
新闻宣传工作的要求，构建“大宣传”
工作格局。

此次讲座特邀检察日报河南记者
站站长、省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宣传处
处长刘立新现场授课，省人民检察院
政治部宣传处网宣科科长赵海波、《公
民与法》（检察）杂志编辑王天润应邀
参加。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政治
部主任屈三平主持专题讲座，全市两
级检察院180余名干警参加培训。

“要成为一名政治强、业务精、有
情怀、敢担当的检察宣传人员，必须熟
悉各项检察业务，以社会、群众视角讲

好检察故事，让人民群众切身感知检
察业务工作。”授课中，刘立新以“做好
检察宣传工作应把握的几个问题”为
题，通报了全省检察宣传平台的工作
现状，分享了检察新闻宣传工作应注
意的几种倾向及检察业务宣传的基本
规律和规则，为干警们提供了宝贵的
实践指导。刘立新强调做好检察宣传
工作需着力提升三种核心能力，并对
如何有效与媒体沟通提出了具体建
议。他结合驻马店检察工作的实际情
况，明确了新闻宣传工作的目标方向，
展现出了高远的站位、独到的见解，拓
宽了干警们的工作视野，增强了讲座
的互动性和实用性。

在专题讲座上，赵海波通报了检
察新媒体阵地管理中需要注意的问
题，为下一步做好网络宣传工作、提升

新媒体的宣传效果给予具体的指导。
王天润从专业角度点评了基层检察院
通讯员撰写的新闻稿件，直击新闻写
作中存在的问题，现场提出新闻采编
需要改进的意见，让现场听课的干警
们思路大开，受益匪浅。

授课结束后，全市检察机关37名
新录用人员以检察新闻宣传与新媒体
融合为题进行研讨交流。他们踊跃发
言，表示参加这场专题培训不仅拓宽
了检察新闻宣传思路，更激发了做好
本职工作的热情。

如何让检察宣传既“走新’又‘走
心’，让更多人了解检察工作，讲好检
察故事，传递法治力量，需要每一个检
察干警的努力。我们既要成长为一名
光荣的检察干警，也要做一名合格的
检察宣传员。”参会干警表示。

全市检察机关新闻宣传工作专题讲座举办

讲好检察故事 传递法治力量

送教下基层
实战砺精兵

近日，市公安局警察培
训中心教官团来到平舆县公
安局开展送教下基层活动，
通 过“ 理 论 讲 解 ＋ 动 作 示
范＋实战模拟”等培训方式，
提高一线民警、辅警警务实
战能力和心理健康水平。

（通讯员 刘威）

本报讯（通讯员 李万茹）近日，
汝南县人民法院成功调解一起买卖合
同纠纷案件，当事人当庭偿还24万元
欠款，妥善解决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
纠纷，维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

2024年3月30日，原告汝南县
某混凝土有限公司与被告河南省某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混凝土购销
合同》。合同签订后，原告根据合同
约定向被告供货，被告迟迟未履行付
款义务。原告起诉至汝南县人民法
院，要求被告偿还货款。

收到案件后，承办法官谢峥及时
联系双方当事人了解情况。双方当

事人都排斥调解，谢峥凭借多年的办
案经验，迅速找到切入点，告知当事
人继续僵持下去不仅耗时费力，还会
影响企业信誉。在法官的耐心释法
明理下，双方关系得以缓和，最终达
成一致意见，被告当庭拿出24万元
现金履行还款义务。

买卖合同起纷争 法官调解促履行

遂平县人民法院
强化安保管理
筑牢安全防线

本报讯（通讯员 靳新生 刘莹玉）日前，
遂平县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曹国忠一
行对机关及派出人民法庭安保工作进行督导
检查，及时排查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提升法
院安保工作水平。

曹国忠一行来到各办公区域、审判庭、安
保设施场所，重点检查了监控设备、安检流
程、警用装备配备及应急处置预案等方面情
况，就规范安保执行行为、有效开展安全检
查、妥善处置突发情况等对机关和派出法庭
安保人员进行了现场指导。通过实地查看和
听取汇报，对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了针对
性的整改意见，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实到
位。

该院负责人表示，将常态化开展安全检
查，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强化安保管理，为审
判工作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障。

上蔡县人民法院
开展业务培训
提升解纷能力

本报讯（通讯员 张小云）近日，上蔡县
人民法院开展人民调解员业务培训，提升人
民调解员法律素养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能
力，助力基层社会治理。

培训会上，法官从调解方法与技巧、相关
注意事项进行了详细讲解。与会人员就进一
步发挥司法审判和人民调解职能作用，全面
深化诉源治理和诉调对接进行了座谈交流，
就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意见和
建议。

近年来，该院不断优化工作机制，创新工
作方法，在诉源治理上发挥人民调解员主观
能动性，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成功调解了大
量矛盾纠纷，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
效果。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
族的希望，关爱保护未成年人，
是全社会的责任。为保障未成
年人合法权益，在全社会营造
关爱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
浓厚氛围，即日起，市司法局联
合《天中晚报》开设《保护少年
的你》普法专栏，结合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
护法》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等9部
门下发的《关于建立侵害未成
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
（试行）》，以问答的形式，对相
关法条进行解读。敬请关注。

开
栏
的
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
法》是为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保
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促进未成年人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根据宪法而制
定的法律，1991年通过，2006年第
一次修订，2012年修正，2020年第
二次修订，2021 年 6 月 1日起施
行。2024年第三次修订，2024年
4月26日起施行。

它分为总则、家庭保护、学校保

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
司法保护、法律责任和附则，共九章
132条。该法明确各级政府应当建
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协调机制，细化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职责；强化监护
人的第一责任人意识，同时明确学校
幼儿园的报告制度；对监护人监护、
校园安全、学生欺凌、学习负担等问
题，均有涉及。作为未成年人保护领
域的综合性法律，对未成年人享有的

权利、未成年人保护的基本原则和未
成年人保护的责任主体等作出明确
规定。 （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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